灌南县税务管理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目录（试行）
	序号
	过程
	公开事项
	公开内容
	公开依据
	公开时限
	公开

主体
	公开方式
	公开对象
	公开渠道

	
	
	一级
事项
	二级
事项
	
	
	
	
	主动

公开
	依申请
	全社会
	特定群体
	

	1


	纳 税 服 务
	纳税人
权利
	
	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纳税人权利
	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 公告》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2


	
	纳税人
义务
	
	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纳税人义务
	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 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 公告》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3

	
	A 级纳税 人名单
	
	纳税人识别号、纳税人名称、评价年度
	《关于明确纳税信用 管理若干业务口径的 公告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印发 的通知》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4

	
	涉税专业 服务相关信息
	
	纳入监管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名单及其信 用情况、未经行政登记的税务师事务所名 单、涉税服务失信名录
	《涉税专业服务监管 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涉税 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 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5


	纳 税服 务
	办 税
地 图
	
	办税服务厅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办公时间、 主要职责
	《关于印发＜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＞的通知

》

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6


	
	办 税 
日 历
	
	申报征收期、申报征收项目、备注
	《关于印发＜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＞的通知

》

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7


	
	办 税 
指 南
	
	事项名称、设定依据、申请条件、办理材料、 办理地点、办理机构、收费标准、办理时间、 联系电话、办理流程、纳税人注意事项、政 策依据
	《关于印发＜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＞的通知

》

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 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纳服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	8
	政策法 规
	税收法律法 规
	
	税务机关履职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	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。
	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
	√
	
	√
	
	政府网站
市局网站


	9


	
	税收规范性文件
	
	税务机关履职相关的规范性文
	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。
	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
	√
	
	√
	
	政府网站
市局网站

	10
	
	政策解读
	
	转发国家和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等上级机关或者专家、学者关于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重要政策措施的解读；部门负责人通过参加新闻发布会、发表署名文章或接受媒体采访等形式就相关政策进行解读；深入解读重要政策文件的制定背景、起草过程、工作目标、主要内容、创新举措和下一步工作考虑等。鼓励采用图片图表、音频视频、卡通动漫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提升解读效果。
	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8号）。
	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。
	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
	√
	
	√
	
	政府网站
市局网站

	11
	行 政执 法

行 政执 法


	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公示
	
	行政许可决定书及其文号、设定依据、项目名称、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审批部门
	《关于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》
	在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
起7 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
	灌南县税务局法制股
	√
	
	√
	
	省局网站

	12
	
	行政处罚决定和结果公示
	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、执法依据、案件名称、行政相对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处罚事由、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、处罚结果
	《关于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》
	在做出行政许可决定之日
起7 个工作日内完成公示
	灌南县税务局法制股
	√
	
	√
	
	省局网站

	13
	
	非正常户公告
	
	纳税人为企业或单位的，公告企业或单位的名称、纳税人识别号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（隐去出生年月日）、经营地点；纳税人为个体工商户的，公告业户名称、业主姓名、纳税人识别号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
证件号码（隐去出生年月日）、经营地点
	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税务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》
	在非正常户认定的次月公告非正常户
	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
	√
	
	√
	
	政府网站
市局网站


	14
	
	欠税公告


	
	企业或单位欠税的：公告企业或单位的名称、纳税人识别号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（隐去出生年月日）、经营地点、欠税税种、欠税余额和当期新发生的欠税金额；个体工商户欠税的：公告业户名称、业主姓名、纳税人识别号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（隐去出生年月日）、经营地
点、欠税税种、欠税余额和当期新发生的欠税金额；个人（不含个体工商户）欠税的：公告其姓名、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（隐去出生年月日）、欠税税种、欠税余额和当期新发生的欠税金额对走逃、失踪的纳税户以及其他经税务机关查无下落的纳税人欠税的，由各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公告
	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、《欠税公告办法（试行）》
	企业或单位欠税的，每季公
告一次；个体工商户和其他
个人欠税的，每半年公告一
次；走逃、失踪的纳税户以
及其他经税务机关查无下
落的非正常户欠税的，随时
公告
	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
	√
	
	√
	
	政府网站

市局网站



	15
	行政执 法
	个体工商户定额公示公告
	
	纳税人名称、统一社会信息代码（纳税人识别号）、生产经营地址、定额项目、行业类别、核定定额、应纳税额、定额执行起止日期、主管税务机关
	《关于印发个体工商户税收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文书的通知》、《关于个体工商户定期定额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
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及
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办公室
	√
	
	√
	
	政府网站

市局网站

	16
	
	委托代征公 告
	
	税务机关和代征人的名称、联系电话,代征人为行政、事业、企业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，应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和地址；代征人为自然人的，应包括姓名、户口所在地、现居住地址；委托代征的范围和期限；委托代征的税种及附加、计税依据及税率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
	《税收征收管理法》、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、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＜委托代征管理办法＞的公告》
	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
更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及
时公开
	灌南县税务局

法制股
	√
	
	√
	
	市局网站




